
甘肃省教育考试院文件

甘教考高〔2022〕17 号

关于印发《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

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大纲》的通知

各市(州)、东风场区教育考试招生机构（考试院、招办、中心）：

为做好我省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一考

试工作，省教育考试院在充分调研、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对《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大

纲》（以下简称“《考试大纲》”）进行了修订，其中对音乐学类

（器乐）专业考试大纲进行了微调，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

考试大纲取消了考生体重与年龄要求。修订的《考试大纲》将

在 2023 年我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工作中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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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考试大纲》印发给你们，请尽快转发本辖区教育考

试招生机构及中学，以便指导考生学习。

附件：1.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美术与设计学类

（美术）专业统一考试大纲

2.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美术与设计学类

（书法）专业统一考试大纲

3.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美术与设计学类

（唐卡）专业统一考试大纲

4.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音乐学类（声乐、

器乐、作曲）专业统一考试大纲

5.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戏剧与影视学类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统一考试大纲

6.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戏剧与影视学类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统一考试大纲

7.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舞蹈学类专业

统一考试大纲

8.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航空服务艺术与

管理专业统一考试大纲

甘肃省教育考试院

2022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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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美术与

设计学类（美术）专业统一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和目的

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美术与设计学类（美术）专业统

一考试(以下简称“美术设计类统考”）是由合格的高中毕业生

和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根据

考生的专业和文化成绩，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二、考试科目与计分办法

（一）考试科目

美术设计类统考的考试科目为素描、色彩和速写。素描、

色彩科目采用图片的试题模式，速写科目采用默写的试题模式。

（二）计分办法

总分满分为 300 分，其中素描 100 分，色彩 100 分，速写

100 分。

三、考试内容

（一）素描

1.考试内容范围：静物、石膏像、人物头像、人物带手半

身像等。

2.考试用具和材料要求：素描纸（考场提供），限用铅笔

或炭笔（自备），画板或画夹及相关绘画用具（自备）。不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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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面上喷洒任何固定液。

3.考试时间：180 分钟。

4.成绩评定知识要点：（1）构图、比例、透视；（2）结构、

体积、空间、质感；（3）整体造型能力；（4）素描理解能力和

表现技法。

（二）色彩

1.考试内容范围：静物（生活中常见物品）、风景等。

2.考试用具和材料要求：水彩纸或水粉纸（考场提供），

限用水粉或水彩颜料（自备），画板或画夹及相关绘画用具（自

备）。不得在卷面上喷洒任何固定液。

3.考试时间：180 分钟。

4.成绩评定知识要点：（1）构图、比例；（2）色彩关系与

色调；（3）色彩造型能力；（4）色彩表现技法的运用能力。

（三）速写

1.考试内容范围：人物动态、人物动态组合、人物与环境

的组合。

2.考试用具和材料要求：素描纸（考场提供），限用铅笔

或炭笔（自备），画板或画夹及相关绘画用具（自备）。不得在

卷面上喷洒任何固定液。

3.考试时间：30 分钟。

4.成绩评定知识要点：（1）构图、比例；（2）透视、结构、

空间；（3）人物动态表现及整体概括能力；（4）速写表现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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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2.考试要求：具体的临摹字帖不提前公布，考生必须按照

试题所规定的三种字帖书体复印件进行临摹，不得私自更换书

体，否则试卷作废；试卷横式（由右向左，四尺三折）书写，

卷面不署名，不钤印；考生不得随意更改、增加或减少试题内

容；不得在试卷的空余部位做任何标记，不得描画界格，否则

试卷作废；应保持卷面干净整洁，试卷污损不换纸。考生自带

练习用纸，练习用纸不能用作试卷。

3.考试时间：180 分钟

4.成绩评定知识要点：字法；笔法；章法；墨法。

（二）创作

1.考试内容：考生根据自己所长，按指定的文字内容进行

创作。

2.考试要求：考生自选两种书体创作；卷面整洁干净，不

作任何标记；作品不署名、不钤印；试卷竖式（由右向左，四

尺对折）书写，考生不得随意更改、增加或减少试题内容；勿

写标点符号，可自由折叠格线，不得描画界格，不得在试卷的

空余部位做任何标记，否则试卷作废；试卷污损不换纸。考生

自带练习用纸，练习用纸不能用作试卷。

3.考试时间：180 分钟

4.成绩评定知识要点：字法；笔法；章法；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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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事项

（一）试卷规格

四尺整张。

（二）考试工具

考试时考生须自备考试所需用具（毛笔、墨汁、墨盘、毡

垫等），考场只提供考试用纸。

（三）特别提示

考试使用考试号条码，不需填写姓名和考号；考试号条码

含有考生的考试信息，严禁私自撕毁或污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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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美术与

设计学类（唐卡）专业统一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和目的

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美术与设计学类（唐卡）统一考

试（以下简称“唐卡统考”）是由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

学力的考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根据考生的专业

和文化成绩，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二、考试科目与计分办法

（一）考试科目

唐卡统考的考试科目为唐卡线描、唐卡色彩、唐卡图案速

写。唐卡线描、唐卡图案速写采用图片的试题模式，唐卡色彩

采用默写试题模式。

（二）计分办法

总分满分为 300 分，其中唐卡线描 100 分，唐卡色彩 100

分，唐卡图案速写 100 分。

三、考试内容

（一）唐卡线描

1.考试内容范围：佛像、菩萨像等。

2.考试用具和材料要求：素描纸（考场提供），限用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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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皮、毛笔（勾线笔）、尺子、墨汁、画板及相关的绘画用具（自

备）。不得在卷面上喷洒任何固定液。

3.考试时间：180 分钟

4.成绩评定知识要点：（1）度量、比例、构图；（2）整体

造型能力；（3）线描能力。

（二）唐卡色彩

1.考试内容范围：唐卡风景画、装饰图案等。

2.考试用具和材料要求：水粉纸或水彩纸（考场提供），限

用广告色或藏画颜料（勾线笔）、尺子、墨汁、画板及相关的绘

画用具（自备）。不得在卷面上喷洒任何固定液。

3.考试时间：180 分钟

4.成绩评定知识要点：（1）比例、构图；（2）整体造型能

力；（3）色彩调和、搭配及相关表现技法。

（三）唐卡图案速写

1.考试内容范围：藏画装饰图案或风景绘画元素。

2.考试用具和材料要求：素描纸（考场提供），限用铅笔、

橡皮、毛笔（勾线笔）、尺子、墨汁、画板及相关的绘画用具（自

备）。不得在卷面上喷洒任何固定液。

3.考试时间：30 分钟

4.成绩评定知识要点：（1）比例、构图；（2）整体造型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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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音乐学类

（声乐、器乐、作曲）专业统一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和目的

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音乐学类专业统一考试(以下简

称“音乐统考”）是由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考

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根据考生的专业和文化成

绩，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二、考试科目与计分办法

（一）考试科目

1.主科：声乐或器乐或作曲。

2.基本乐理。

3.音乐听觉。

（二）计分办法

总分满分为300分，三科成绩均按百分制计分。其中主科成

绩占70%，音乐听觉成绩占20%，基本乐理成绩占10%。总分计分

办法如下：

总分=（主科成绩×70%+音乐听觉成绩×20%+基本乐理成绩

×10%）×3

三、考试内容

（一）声乐

声乐主科考试为面试，无伴奏清唱，分美声唱法、民族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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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通俗唱法、原生态唱法四种。每位考生须演唱歌曲一首，

曲目从《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音乐学类专业统一考试声乐

考试规定曲目》（附后）中选择，通俗唱法和原生态唱法可不受

该规定曲目的限制。鉴于声乐考试不再使用全曲钢琴伴奏，因

此在考生演唱前只给出歌曲第一乐句的调高速度提示。（注：声

乐专业考生须提前准备所演唱歌曲的第一乐句乐谱，简谱、五

线谱均可，并标明适合自己所演唱的准确调高。如歌曲中间有

间奏引导的转调，也请提供乐谱并注明所转调高，以便钢琴引

导）。由于考试时间的限制，考试过程中主考有权要求考生从歌

曲的某处开始或结束。

（二）器乐

器乐主科考试为面试，分键盘乐器和非键盘乐器。键盘乐

器类的考生须演奏练习曲一首、复调乐曲一首、独奏曲一首（中

外不限），非键盘乐器类的考生须演奏练习曲一首、乐曲两首（中

外不限），其中报考打击乐的考生必须同时演奏小军鼓。每位考

生考试时间不超过8分钟，要求背谱演奏，由于考试时间限制，

考试过程中主考有权要求考生从乐曲的某处开始或结束。

（三）作曲

1.作曲考试为笔试，考试时间180分钟。

2.考试内容包括：

（1）和声写作：为指定的声部（高声部或低声部）配置四

部和声，内容包含自然音体系、离调和一级关系调转调等。

（2）歌曲写作：根据指定歌词，按要求谱写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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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织体写作：按规定的音乐主题、规定的体裁类型及曲

式结构创作一首小型乐曲，包括钢琴独奏、弦乐四重奏、混声

四部合唱等。

（4）钢琴演奏：演奏练习曲一首（程度不低于车尔尼740

练习曲）；乐曲一首（程度约相当于业余十级水平）。

3.相关参考书目：《和声学教程》，斯波索宾等著，人民音

乐出版社。

《作曲基础教程》，杨青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歌曲写作教程》，陈国权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曲式分析基础教程》，高为杰、陈丹布著，高等教育出版

社。

（四）音乐听觉

1.音乐听觉考试为笔试，采用录音播放听记方式，考试时

间约40分钟。

2.考试内容：

（1）音组（三到五个音为一组，含各种变化音）；

（2）和声音程（含各种音程）；

（3）和弦（包括三和弦、七和弦及其转位形式）；

（4）节奏（长度为四到十二小节左右，一般为二拍或三拍）；

（5）旋律（长度为四到十二小节左右，一般在两个升降号

以内的调性范围内）。

3.所听记的音高范围一般为大字组A至小字三组c之间。

4.每项内容弹奏前均用钢琴音色给出国际标准音高，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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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弹奏三遍，特殊题目可弹奏四到五遍。

5.节奏听记前使用钢琴音色给出四个单位拍的速律，并在

休止四拍后开始听记。记录可采用五线谱音符标记法，也可采

用“x”符号进行标记。

6.所有具有固定音高的考试内容，均采用五线谱方式记录，

使用简谱记录将适量扣分。

7.旋律听记前使用钢琴音色给出四个单位拍的速律和标准

音高，并在四个休止拍之后开始听记内容。

（五）基本乐理

1.基本乐理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60分钟。

2.考试内容包括“音及音高”“音律”“记谱法”“调式”“五

声调式”“七声调式”“大小调式”“调式（调性）分析”“音程”

“和弦”“节奏节拍”“速度力度及其标记”“转调与转调分析”

“调式变音与半音阶”“移调”“各种装饰音”“音乐术语”等。

3.主要参考书目：《音乐理论基础》，李重光编，人民音乐

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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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音乐学类专业统一考试

声乐考试规定曲目（400 首）

一、中国歌曲（262 首）



- 15 -

二、外国歌曲（138 首，均要求原文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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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戏剧与影视学类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统一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和目的

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戏剧与影视学类（广播电视编导）

专业统一考试（以下简称“编导统考”）是由合格的高中毕业

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根

据考生的专业和文化成绩，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二、考试科目与计分办法

（一）考试科目

1.笔试一

（1）文学艺术常识，30 分；

（2）广播影视基础知识，30 分；

（3）材料作文，40 分。

2.笔试二

（1）广播影视动态，10 分；

（2）命题编写故事，20 分；

（3）节目策划，30 分；

（4）影视作品分析，40 分。

（二）计分办法

总分满分为 300 分，笔试一、笔试二均按百分制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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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笔试一占 40%，笔试二占 60%，总分计算方法如下：

总分=（笔试一成绩×40%+笔试二成绩×60%）×3

三、考试形式及时间

闭卷集中考试，笔试一试卷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

钟，笔试二试卷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含影视作品

放映时间）。

四、考试内容

（一）文学艺术常识

1.考核目标：考察考生对中学语文教材所涉及的作家、作

品等文学常识的掌握程度；对古今中外戏剧、戏曲、美术、音

乐、舞蹈、书法等艺术常识的掌握程度。

2.考试题型：填空题、选择题。

3.考核要求：对基本知识识记准确，对基本概念理解正确；

无错别字，表述准确；卷面整洁。

4.考核内容：中国文学常识，如《诗经》与中国文学的现

实主义源头、“唐诗宋词”的重要代表作家及其作品、鲁迅小

说和杂文、莫言的小说等；外国文学常识，如古希腊神话和史

诗、欧洲现代文学、川端康成的作品等；戏剧戏曲常识，如世

界三大古老戏剧、元曲四大家及其代表作、古希腊三大悲剧家

及其代表作品等；音乐常识，如民族乐器的基本分类及西洋乐

器的基本分类、声乐的分类和演唱形式的分类、古典音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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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莫扎特、贝多芬等作曲家及其代表作品）等；舞蹈常识，

如民间舞蹈、现代舞、芭蕾舞剧等；美术、书法常识，如“文

房四宝”与“书法五体”、中国绘画题材、中国画名家及代表

作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及其代表作品等。

（二）广播影视基础知识

1.考核目标：考察考生对广播电影电视基本知识的掌握程

度;对广播电视编导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

2.考试题型：填空题、选择题。

3.考核要求：对基本知识识记准确，对基本概念理解正确；

无错别字，表述准确；卷面整洁。

4.考核内容：广播电影电视的发展历史；广播电影电视的

基本理论、制作方法等。

（三）材料作文

1.考核目标：考察考生提炼背景材料主题的能力；分析现

象和问题的能力。

2.考试题型：材料作文。

3.考核要求：内容健康，观点正确，中心明确；结构完整、

合理，层次清楚；语言通顺，论述严谨；卷面整洁。

4.考核内容：能够准确概括、提炼背景资料的主题思想；

能够深入、客观地分析背景资料中所反映的现象、问题，并形

成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能够联系实际、有理有据地阐述自己的



- 20 -

观点和看法。

（四）广播影视动态

1.考核目标：考察考生对广电专业的认知程度；对广电领

域最新动态的掌握程度。

2.考试题型：填空题、选择题。

3.考核要求：对基本知识识记准确，对基本概念理解正确；

无错别字，表述准确；卷面整洁。

4.考核内容：广播影视前沿信息，如最新的技术应用等；

业界最新动态，如电影上映、国内外奖项的评定等。

（五）命题编写故事

1.考核目标：考查考生设置情节的能力,塑造人物的能力,

叙述描写的能力。

2.考试题型：根据给定关键词或特定情境编写故事。

3.考核要求：内容具有较强的原创性；设置人物和情节，

有一定的矛盾冲突，具有较强的故事性；注意故事的节奏和张

力；要有良好的语言组织能力，用适合情境的语言来表达。

（六）节目策划

1.考核目标：考察考生对特定广播电视节目形态的掌握程

度；创意和策划组织能力。

2.考试题型：创作题。

3.考核要求：掌握不同节目形态的制作步骤和流程；掌握

不同节目形态的基本风格和编导理念；掌握节目策划方案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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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格式；策划方案能够体现出一定的编导智慧。

4.考核知识点：访谈类节目、新闻类节目、专题类节目、

综艺类节目以及纪录片、专题片等节目的策划和方案写作。

（七）影视作品分析

1.考核目标：考察考生对影视作品的感悟能力、鉴赏能力；

对影视艺术常识的掌握程度；灵活运用相关理论和知识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考试题型：作品分析题。播放一部 20-30 分钟左右的影

视作品，考生观看后，根据试卷要求回答问题。（注：命题人

员应根据作品的特点和考生的理解能力，确定作品放映的次数

并在试题中注明，作品放映次数原则上为 1次。）

3.考核要求:回答问题时应围绕所观看的作品，力争做到清

晰准确；评析性文章属于议论文范畴，切忌写成感想式的读后

感、随笔、散文之类的文章；语言通顺、卷面整洁。

4.考核知识点:影视作品类型：电影短片、电视纪录片、电

视专题片、电视短剧、剧情类 MV 等；具体作品的主题与结构；

作品中的音乐、音响、画面等影视语言；作品的其他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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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戏剧与影视学类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统一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和目的

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戏剧与影视学类（播音与主持艺

术）专业统一考试（以下简称“播音统考”）是由合格的高中

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普通高等学

校根据考生的专业和文化课成绩，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

录取。

二、考试科目与计分办法

（一）考试科目

1.笔试

（1）文学艺术常识，30 分；

（2）广播影视基础知识，30 分；

（3）材料作文，40 分。

2.面试

（1）自我介绍，10 分；

（2）朗诵自备作品，20 分；

（3）朗读指定作品，30 分；

（4）即兴评述，40 分。

(二）计分办法

总分满分为 300 分，笔试、面试均按百分制进行评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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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播影视基础知识

（1）考核目标：考察考生对广播电影电视基本知识的掌握

程度；对广播电视编导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

（2）考试题型：填空题、选择题。

（3）考核要求：对基本知识识记准确，对基本概念理解正

确；无错别字，表述准确；卷面整洁。

（4）考核内容：广播电影电视的发展历史；广播电影电视

的基本理论、制作方法等。

3.材料作文

（1）考核目标：考察考生提炼背景材料主题的能力；分析

现象和问题的能力。

（2）考试题型：材料作文。

（3）考核要求：内容健康，观点正确，中心明确；结构完

整、合理，层次清楚；语言通顺，论述严谨；卷面整洁。

（4）考核内容：能够准确概括、提炼背景资料的主题思想；

能够深入、客观地分析背景资料中所反映的现象、问题，并形

成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能够联系实际、有理有据地阐述自己的

观点和看法。

（二）面试内容

1.自我介绍

（1）考核目标：考察考生的专业潜质；考生的形象气质和

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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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时间：不超过 1分钟。

（3）考核内容：个人基本情况，如年龄、民族等；个人兴

趣爱好，应突出介绍或展示对学习本专业有益的方面；选报本

专业的缘由及努力目标；本人认为应该介绍的其它内容。

（4）考核要求：普通话标准，语言得体；妆容自然，举止

大方，形象气质好；语速自然，能够很好地展示自己。

2.朗诵自备作品

（1）考核目标：考察考生的普通话水平；考生声音的可塑

性。

（2）考试时间：不超过 2分钟。

（3）考核内容：选择任何体裁汉语普通话文字作品；字数

在 200-400 字之间。

（4）考核要求：有良好的音色、音质；读音准确，无念错

字、别字等现象；语流顺畅；由于考试时间限制，主考有权要

求考生停止朗读。

3.朗读指定作品

（1）考核目标:考察考生的普通话水平；考生对文体和文

字的理解力；考生声音的表现力。

（2）考试时间：不超过 2分钟。

（3）考核内容:指定任何体裁汉语普通话文字作品；字数

在 200-400 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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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核要求：现场抽题；有良好的音色、音质；读音准

确，无念错字、别字等现象；富于感情，语流顺畅；能够准确

把握文字风格；由于考试时间限制，主考有权要求考生停止朗

读。

4.即兴评述

（1）考核目标：考察考生的文学知识、社会常识和重要新

闻时事的掌握情况；考生对社会现实的辨别能力和认知程度；

考生的快速思维能力以及思维的深度和广度；考生的语言组织

和口头表达能力。

（2）考试时间：时间不少于 2分钟。

（3）考核内容：常见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4）考核要求：现场抽题，不得写成提纲或讲稿；内容健

康，观点正确，中心明确；语言结构完整、合理，层次清楚；

语流顺畅，语法规范，论述严谨；由于考试时间限制，主考有

权要求考生停止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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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2023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舞蹈学类专业统一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和目的

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舞蹈学类专业统一考试（以下简

称“舞蹈统考”）是由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考

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根据考生的专业和文化成

绩，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二、考试内容和计分办法

舞蹈统考包括舞蹈综合素质测试、民族民间舞组合展示和

剧目片段表演三个部分。其中舞蹈综合素质测试100分、民族民

间舞组合展示100分、剧目片段表演100分。

（一）舞蹈综合素质测试

1.测试范围及内容：舞蹈基本功、个人技术技巧

2.测试方式及分值：

（1）测试方式：舞蹈综合素质测试主要测试考生的基本条

件（形象、身体比例）和专业素质（身体柔韧性、主要关节的

外开程度、足弓、跟腱的生理状况以及肌肉控制能力），具体

分为把杆部分、把下部分和个人技术技巧三部分。内容包括：a.

把杆部分内容：踢腿、搬腿；b. 把下部分内容：竖叉、横叉、

正步位抱蹲、下腰、弹跳、（女生）四位转、（男生）二位转；

c.个人技术技巧部分内容：自选（技巧部分一律不播放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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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基本功测试女生需穿紧身体操服、浅色裤袜、软底练功鞋；

男生需穿白色紧身背心、黑色短裤、软底练功鞋（每组限时3-5

分钟）。

（2）测试分值：满分100分。

（二）民族民间舞组合展示

1.考生必须在以下七个民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

回族、汉族、傣族、朝鲜族中选择一个民族，进行组合展示，

测试考生动作的协调性。

2.测试方式及分值

（1）测试方式：考生在指定现场完成民族民间舞组合展示

（限时2分钟以内，伴奏要求单曲单碟，CD格式或MP3格式）。

（2）测试分值：满分100分。

（三）剧目片段表演

1.目的与要求

剧目片段表演，主要测试考生对舞蹈的综合表现力和舞蹈

形象的塑造能力。

舞种不限，如果选择民间舞剧目，不可以与第二部分所展

示的民族及内容相同，否则不计入得分。

2.测试方式及分值

（1）测试方式：考生在指定现场完成剧目片段表演（限时

3分钟以内，伴奏要求单曲单碟，CD格式或MP3格式）。

（2）测试分值：满分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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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航空服务艺术与

管理专业统一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统一考

试(以下简称“航空服务统考”）是由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和具有

同等学力的考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根据考生的

专业课和文化课成绩，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择优录

取。

二、报名条件

凡符合 2023 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报名工作相关规定，且

达到以下条件的艺术类考生，均可报名：

（一）五官端正，体形匀称，身体裸露部位无明显疤痕、

无纹身，无明显的“O”型或“X”型腿。

（二）男性净身高 175cm～185cm，女性净身高 162cm～

175cm。

（三）无色盲、色弱、斜视，单侧耳语听力不低于 5米。

（四）考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可参照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布的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中国民用航空局令第

213 号）关于空中乘务人员的相关规定。

航空服务统考不再安排专业体检，请考生在报名前自行体



- 30 -

检，达到以上要求者方可报考。在投档录取过程中，高校将按

照高考体检表作为依据进行录取，考生在录取时因身体原因被

退档、录取后因身体原因被录取院校取消入学资格或毕业后不

能从事航空服务及相关工作，一切责任和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三、考试内容与计分办法

航空服务统考采用面试形式，面试总分为 300 分。具体考

试科目信息如下：

（一）航空服务基本素质（200 分）

考试方式：当考生听到评委下达动作口令时，完成相应动

作。评委通过考生的走姿、站姿、转体等动作呈现出来的精神

风貌，进行专业形象、动作举止等内容的考试。

1.专业形象（100 分）

A.86-100 分：气质优，五官端正，牙齿整齐，头发有光泽，

梳理干净整齐，体态匀称健美，身体裸露部位肌肤光洁、无痤

疮，着装得体、有美感。

B.70-85 分：气质良，五官端正，牙齿较整齐，头发较有

光泽，梳理干净整齐，体型较为匀称健美，身体裸露部位肌肤

光洁、无痤疮，着装得体大方。

C.60-69 分：气质合格，五官较端正，牙齿较整齐，头发

梳理较为整齐，体型较为匀称，肤色与肤质一般、身体裸露部

位较为光洁，着装较为得体。

D.60 分以下：气质一般，牙齿不整齐，发色不标准，体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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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匀，肤色较暗，身体裸露部位有粉刺或疤痕，着装略微不

得体。

2.举止动作（100 分）

A.86-100 分：举止端庄，气质从容大方、文雅，彬彬有礼，

有涵养，微笑自然甜美，有亲和力，协调性好，反应机敏，走

姿标准，站姿挺拔。

B.70-85 分：举止较端庄，气质从容大方，懂礼貌，有一

定的涵养，表情较自然，微笑较自然甜美，有一定亲和力，协

调性好，反应较机敏，走姿自然，站姿挺拔。

C.60-69 分：举止较得体，气质较大方，有一定的礼貌修

养，表情较为自然，微笑较甜美，但不够自然，亲和力较弱，

协调性较好，走姿较自然，站姿较为挺拔。

D.60 分以下：体态举止一般，懂得基本礼仪礼节，表情不

够自然，微笑不自然，亲和力一般，协调性一般，走姿、站姿

未达标准。

(二)服务艺术（100 分）

1.语言表达（50 分）

考试方式：朗读指定稿件，时间 3分钟以内。

A.40-50 分：语言表达音质纯正，咬字、吐字清晰，表情

自然、有亲和力。

B.30-39 分：语言表达音质较纯正，咬字、吐字较清晰，

表情较自然、较有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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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29 分：语言表达音质一般，咬字、吐字不够清晰，

表情不够自然、亲和力一般。

D.20 分以下：语言表达地方口音较重，咬字、吐字不清晰，

表情不自然、亲和力较差。

2.才艺展示（50 分）

考试方式：节目自备，限语言、舞蹈、音乐、美术、书法

等艺术类作品，时间 3分钟以内。

A.40-50 分：舞台形象好，艺术表现力强，能流畅地呈现

艺术作品，作品有创意。

B.30-39 分：舞台形象较好，艺术表现力较强，能较为流

畅地呈现艺术作品，作品有较好的创意。

C.20-29 分：舞台形象一般，艺术表现力一般，能完成艺

术作品，作品缺乏创意。

D.20 分以下：舞台形象及艺术表现力较弱，不能流畅地完

成艺术作品，作品缺乏创意。

抄送：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办公室 2022年10月 13日印发


